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法制办

招聘管理类中级岗政府雇员公告
因工作需要，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法制办公室现招聘政府中级雇员1名。有关要求如下：
 一、招聘岗位
　　 法制岗1名

　  二、招聘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二）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爱岗敬业，责任心强；
　　 （三）全日制法学专业本科或以上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的，其本科应当是全日制法学专业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岗位要求：法学理论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组织策划能力、沟通能力、写作能力，熟练计算机操作，能运用日常办公软件进行公文处理，言行举止得体，具备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　
　　 （四）身体健康，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80年7月1日以后出生）；

（五）本科毕业的，应当具有3年以上法律相关工作经验。

　 三、招聘的程序和方法
　  按照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考察、体检的程序进行，择优聘用。
　 （一）报名
　  1、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0年7月20日止。

2、报名方式：luoy@getdd.gov.cn登陆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政府网站（http://www.getdd.gov.cn/）在相应公告中下载报名表，报名者填妥报名表并将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计划生育证明及其他相关资格证书和本人代表性文章的复印件电子版发送邮件至
，或通过特快专递送到广州开发区香雪三路1号行政服务中心A栋108室。恕不接受其他报名方式。
　　（二）资格审查
　　 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法制办将按招聘条件对应聘者资格进行审查。资格审查合格者，通知参加笔试。参试人员名单、准考证领取方法、考试时间、地点及其他具体要求，将在广州开发区、萝岗区网站公布（http://www.getdd.gov.cn/），请密切留意。
（三）笔试和面试

　　1、笔试：笔试为闭卷考试，满分100分。笔试内容：包括岗位专业基本知识、行政能力测试、时事政治、公文处理等。凡参加笔试的考生需准备本人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计划生育证明及其他资格证书原件以供查验。报名时未提交证件复印件的请同时提供复印件1份。笔试不指定参考书目和资料。

　　2、确定面试人员：笔试成绩前10名进入面试。面试名单在广州开发区管委会萝岗区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布。面试满分100分，主要测试应聘人员的专业基础、语言表达、沟通协调能力、举止仪表、是否与应聘岗位相匹配等，面试合格线为60分。
　　3、笔试、面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50％、50％。

　　（四）组织考察和体检

　　考生按总成绩高低1：1的比例进行组织考察和体检，组织考察和体检不合格者，按成绩高低依次递补。

　　（五）录用

　　考生经考试、组织考察和体检合格后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后，经广州开发区、萝岗区人事局批准，按有关规定办理雇员聘用手续。拟聘用人选的试用期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不予聘用。本次招聘的雇员工资、福利待遇按《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管理试行办法》执行。

　　三、注意事项

1、考试、体检时证件不齐或不符合要求者将取消其考试、体检资格；

2、由于应聘人员提供的证件、资料虚假或不符合广州市有关要求，造成的所有后果由应聘者本人负责。

四、本公告由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法制办负责解释。
　　联系人：洪先生、骆小姐；电话：020—82118186、82118188

　　传真：020—82111469；邮编：510730
附件:

	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法制办公室招聘报名表

	报考岗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相片

	政治面貌
	　
	籍  贯
	省          市（县）
	

	户口所在地
	         省       市(县)
	

	民  族
	　
	学   历
	　
	学  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
	　
	

	专业职称及取得时间
	　

	身份证号码
	　
	外语语种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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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特长
	　

	现工作单位
	　
	职务（行政级别）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
	姓名
	关系
	工作单位及职务
	政治面貌

	
	　
	　
	　
	　

	
	　
	　
	　
	　

	
	　
	　
	　
	　

	
	　
	　
	　
	　

	学习简历（含在职教育、主要培训）
	起  止   时   间
	学校（培训机构）及专业(项目)

	
	　
	　

	
	　
	　

	
	　
	　

	工作经历
	起  止   时   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奖惩情况：

	自我鉴定（500字）：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人保证以上所填内容属实，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签名：
	　
	日期：

	资格审查意见:(此栏由招聘单位填写)

	注：所列项目应填写真实内容或注明“无”，请勿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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